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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全民國防教育傑出貢獻獎勵要點 

本府 98 年 05 月 08 日屏府教學字第 0980110518 號函訂定 

本府 101 年 7 月 24 日屏府教學字第 10121028000 號函修訂 

本府 113 年 4 月 15 日屏府教國字第 11313941300 號函修訂 
 
一、屏東縣政府為鼓勵本縣推動全民國防教育有功之績優團體或個人，特依「推

動全民國防教育傑出貢獻獎勵辦法」訂定本要點。 

二、獎勵區分及對象 

(一)傑出貢獻團體獎(以下簡稱團體獎)。 

(二)傑出貢獻個人獎(以下簡稱個人獎)。 

三、薦報條件 

(一)團體獎： 

具有下列事蹟之一，且績效卓著或有具體貢獻之機關(構)、團體、學校：  

1、推展「全民國防教育」工作，並研訂相關法規或計畫。 

2、推行「全民國防教育」學校教育工作。 

3、推行「全民國防教育」政府機關（構）在職巡迴宣導工作。 

4、推行「全民國防教育」社會教育工作（含結合動員演習納入相關活動或

課程）。 

5、推展「全民國防教育」國防文物維護、保存及宣導工作。 

6、推展「全民國防教育」相關研究發展工作。 

7、推行「全民國防教育」師資培育及編製教材。 

8、策辦「全民國防教育」各項多元化活動及規劃相關文宣作為（含建置網

站、資料庫）。 

9、為推動「全民國防教育」工作對所屬實施獎助評鑑。 

10、推行（展）其他有關全民國防教育多元活動或其他創新作為。 

（二）個人獎： 

具有下列各款事蹟之一，且績效卓著或有具體貢獻之個人： 

1、致力於「全民國防教育」政府機關（構）在職巡迴宣導工作。 

2、致力於「全民國防教育」社會教育工作（含防衛動員）。 

3、致力於「全民國防教育」國防文物維護、保存及宣導工作。 

4、致力於「全民國防教育」學術研究發展或發表相關著作。 

5、擔任「全民國防教育」相關課程授課師資或編撰教材（案）。 

6、執行「全民國防教育」多元活動各項事宜。 

7、建置「全民國防教育」網站、資料庫或設計各項文宣品。 

8、其他致力於「全民國防教育」工作(法制或計畫)或提供重要興革建議。 
9、個人執行或策辦其他有關全民國防教育活動或其他創新（積極）作為。 

四、薦報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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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ㄧ)各單位依每年指定之收件日期前薦報本府符合條件之團體或個人具體事

蹟表及有關證明文件一式四份。 

(二)單位薦報個人獎、團體獎各以一項為原則。 

(三)薦報表格式如附表一、二；自評表格式如附表三、四。 
 
五、獎勵方式： 

(ㄧ)經評選入選本縣傑出貢獻之個人獎(三名)者，由本府敘嘉獎二次，其中

特優人員(二名)由本府薦報國防部，如經國防部評選為全民國防教育傑

出貢獻個人獎者，由本府敘功一次。 

(二)團體獎(二組)每組以三人為限，由本府敘主辦者一人嘉獎二次，協辦者

二人嘉獎一次，其中特優一組由本府薦報國防部，如經國防部評選為全

民國防教育傑出貢獻團體獎者，由本府敘主辦者一人記功一次，協辦者

二人嘉獎二次。 

六、評選： 

(ㄧ)由本府組成評選小組，負責評選推行全民國防教育傑出貢獻之個人與團

體。 

 (二)小組成員由本府教育處處長為召集人，其餘評選委員本府教育處二名、民

政處、社會處、文化處、警察局、消防局、人事處、行政暨研考處等單位

各派一人組成，負責評選推行全民國防教育傑出貢獻之個人與團體；其委

員任一性別比例不得少於委員人數三分之一。 

七、一般規定 

(ㄧ)薦報具體事蹟以選拔前一年度之 1月 1日至 12 月 31 日止。 

(二)獲團體獎之主官（管）不得同時薦報個人獎。 

(三)前一年度獲獎團體及個人，當年度不得重複薦報。 

(四)每年度預計表揚名額，含當年度「直轄市、縣（市）政府推動『全民國

防教育』考核評鑑」績優單位（團體獎）及承辦人（個人獎）。 

(五)薦報表請依附錄格式以電腦繕造（word 檔，格式：A4 直式橫書,標楷體,14

點,左右對齊,固定行高 25pt,邊界上 2.5cm,下 2cm ,左 2.5cm,右 2cm），

若獲本府薦報國防部，薦報表請以光碟儲存，以便隨文附送。 

(六)獲獎團體及個人，於表揚日前發現有薦報不實之情事，經評選會決議確

定後，一律取消其資格；於頒獎後發現者，撤銷其獲選資格及追繳其獎

座（狀），並函送其人事單位登記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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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年度)年「全民國防教育傑出貢獻獎」團體獎薦報表 

機關（構）團

體、學校名稱 
例如：○○縣○○國小 

2 吋光面彩色照片 

（圖檔插入模式製作可） 

代 表 人 

姓名及職稱 
例如：校長○○○先生（或女士） 

性 別 男         女 

聯 絡 住 址 ○○○○○（含郵遞區號） 

聯 絡 人 （該單位業務承辦人） 

電 話 

（公）承辦人 

電子信箱  
（宅）承辦人 

（手機）承辦人 

具 體 事 蹟 

（表格請自行

延伸） 

範例： 

一、○○單位積極推展全民國防教育工作，並訂頒「○○單位推

展全民國防教育」實施計畫，有效增進單位人員國防知識及

防衛國家意識。（符合自評表第○項） 

二、○○單位積極推展全民國防教育工作，並編製相關輔教資料

及策辦「○○○○○」等多元化活動，有效提升○○單位人

員全民國防知識。（符合自評表第○項第○點） 

薦 報 機 關 

（ 單 位 ） 
 

薦報機關（單位）主官（簽名、章）○長○ ○ ○（或代理人） 

受 推 薦 團 體 代 表 (簽名、章)   ○  ○  ○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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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年度)年「全民國防教育傑出貢獻獎」個人獎薦報表 

姓 名 ○○○先生（或小姐） 

2 吋光面彩色照片 

（圖檔插入模式製作可） 

身 份 證 

統 一 編 號 
X123456789 

出生年月日 民國○○年○○月○○日 

性 別 男         女 

住 址 
戶籍：○○○○○（含郵遞區號） 

通訊：若同戶籍地址請寫「同上」 

電 話 

（公） 

電子信箱  
（宅） 

（手機） 

職 業  
服務機關

（單位） 
 

具體事蹟 

（表格請自

行延伸） 

範例： 

一、○員於單位內擔任全民國防在職教育承辦人員，平日工作認真

負責並積極規劃年度在職教育訓練課程、相關師資協調及授課聯

絡事宜，有效增進單位人員國防知識及防衛國家意識。（符合自

評表第○項） 

二、○員於本部「○○○○○」多元活動中主動策辦「全民國防教

育宣導攤位」，有效推展全民國防教育理念。（符合自評表第○項

第○點） 

薦報機關

（單位） 
 

薦報機關（單位）首長（簽名、章）○長○○○（或代理人） 

受 推 薦 人 （簽名、章）      ○   ○   ○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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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 

全民國防教育傑出貢獻獎團體獎選拔表揚評選指標自評表 

項 次 評 選 指 標 辦 理 情 形 
自 評 

小 計 

綜 評 

小 計 

一 

計 

畫 

作 

為 

10

% 

單位辦理全民國防教育「學校教

育」、「政府機關（構）在職教育」、

「國防文物維護、保存及宣導教

育」及「社會教育」等相關法規之

研訂或訂頒相關計畫。 

   

二 

執

行

作

為

70

%  

1、策辦全民國防「學校教育」、「政

府機關（構）在職教育」、「國

防文物維護、保存及宣導教

育」、「社會教育」等多元化活

動（40 分）。 

2、規劃相關文宣作為（10 分）。 

3、建置網站、資料庫等作為（10

分）。  

4、單位執行或策辦全民國防教育

創新、積極作為或提供重要興

革建議（10 分）。  

   

三 

考
核
作
為 

20

%  

1、單位推動全民國防教育工作，

獲得主管（或相關）機關辦理

獎勵者（10 分）。 

2、對所屬推動全民國防教育工作

實施考核、獎助評鑑（5分）。 

3、單位足額薦報全民國防教育傑

出貢獻獎選拔（5分）。 

   

自 評 小 計 得 分  

秘 書 處 綜 合 評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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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

分

說

明 

一、各單位請詳述受薦報團體（單位）各項工作辦理情形。 

二、各項配分： 

1、計畫作為： 

有關受薦報團體（單位）所推行之工作（辦理情形）屬「研訂相關法規」者，可得

配分之 5分；屬「創新」相關計畫者，每項可得 2分；屬「訂頒」相關計畫者，每

項可得 1分；屬「轉頒」相關計畫者則不予給分。 

2、執行作為： 

（1）有關受薦報團體（單位）所推行之全民國防「學校教育」、「政府機關（構）在職

教育」、「國防文物維護、保存及宣導教育」、「社會教育」、「甄選活動」、「暑期戰

鬥營」等相關多元化活動，依辦理次數給分，辦理規模屬「全國性質」者，每項

可得 8分；屬「地方或單位性質」者，分項可得配分之 6分；不屬全國、地方或

單位性質但仍符合評選指標事項者，可得配分之 4分；餘配合執行各相關分工者，

每項可得 3分，得分總計以 40 分為限。 

（2）單位辦理全民國防教育相關文宣宣傳工作，電視媒體每則 2分，平面媒體、電子

公告或網路訊息，每則 1分，得分總計以 10 分為限。 

（3）單位建置全民國防教育網站或資料庫，建置 1項可得 5分；建置全民國防教育專

頁者得 4分；辦理網站首頁鏈結者可得 3分；另訂定網站資料更新規劃者（或每

月更新）可得 3分；每季更新者得 2分，得分總計以 10 分為限（請註記網址，以

利秘書處驗證）。 

（4）單位策辦全民國防教育創新、積極作為，每項作為得 5分；提供重要興革建議每

則 2分，得分總計以 10 分為限；另秘書將視各單位教育推動力度及薦報事蹟加權

計分，並登註於秘書處綜合評分欄內，加分以 5分為限。 

3、考核作為： 

單位因推動全民國防教育工作，獲得主管（或相關）機關辦理獎勵者，屬「全國性

質」獎項者，分項可得 10 分；屬「地方或單位性質」獎項者，分項可得 8分；不屬

全國、地方或單位性質但仍符合評選指標之獎項者，分項可得配分之 6分；另對所

屬每月實施考評者，得配分之 5分；每季實施考評者得配分之 4分，每年度實施考

評者，得配分之 3分；薦報單位足額薦報，可得配分 5分，不足額薦報則不予給分；

其餘分項依執行狀況給分。 

三、小計欄位由各薦報單位自評，綜合評分欄位統由秘書處審查佐證資料後填註，自評

表將併評選資料送各評審委員審查。 

四、表格不足得自行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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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 

全民國防教育傑出貢獻獎個人獎選拔表揚評選指標自評表 

項 次 評 選 指 標 辦 理 情 形 
自 評 

小 計 

綜評 

小計 

一 

計 

畫 

作 

為 

10

% 

個人致力於全民國防「學校教育」、 

「政府機關（構）在職教育」、「國防

文物維護、保存及宣導教育」及 

「社會教育」等法規、工作計畫之研

訂或訂頒相關計畫。 

   

二 

執

行

作

為 

70

% 

1、策辦全民國防教育「學校教育」、

「政府機關（構）在職教育」、「國

防文物維護、保存及宣導教育」

及「社會教育」等多元活動（20

分）。 

2、個人建置全民國防教育網站（部

落格）或資料庫（10 分）。 

3、個人執行全民國防教育相關文宣

宣傳工作（10 分）。 

4、個人致力於全民國防教育學術研

究發展或發表相關著作（10 分）。 

5、擔任全民國防教育相關課程授課

師資或辦理教材（案）編撰工作

（10 分）。 

6、個人執行或策辦全民國防教育創

新、積極作為或提供重要興革建

議（10 分）。 

   

三 

考

核

作

為 

20

% 

1、個人致力於全民國防教育相關工

作，曾獲得各級主管機關獎勵者

（10 分）。 

2、個人辦理全民國防教育考核、獎

助評鑑相關業務者（5分）。 

3、薦報單位足額薦報全民國防教育

傑出貢獻獎選拔（5分）。 

   

自 評 小 計 得 分  

秘 書 處 綜 合 評 分  

配 一、各單位請詳述受薦報團體（單位）各項工作辦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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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說

明 

二、各項配分：  

1、計畫作為： 

有關受薦報個人所推行之工作（辦理情形）屬「創新、研修」全民國防教育相關法規

者，本項可得配分之 10 分；屬自行「訂頒」相關計畫者，每項可得 2分；屬「轉頒」

相關計畫者則不予給分。 

2、執行作為： 

（1）有關受薦報個人所推行之「政府機關（構）在職教育」、「國防文物維護、保存及宣

導教育」及「社會教育」等多元活動之辦理情形，依辦理次數給分，每辦一項給

分以 5分為限，屬辦理「全國性質」活動者，分項可得 5分；屬「地方或單位性

質」活動者，分項可得 4分；不屬全國、地方或單位性質但仍符合評選指標事項

活動者，可得 3分，得分總計以 20 分為限。 

（2）個人建置全民國防教育網站（部落格）或資料庫，建置 1項得 5分；建置全民國防

教育專頁者得 4分；辦理網站首頁鏈結者可得 3分；另網站資料每月更新者可得 3

分；每季更新者得 2分，得分總計以 10 分為限（請註記網址，以利秘書處驗證）。 

（3）個人辦理全民國防教育相關文宣宣傳工作，電視媒體每則 2分，平面媒體、電子及

書面公告或網路訊息，每則 1分，得分總計以 10 分為限。 

（4）個人致力於全民國防教育學術研究發展或發表相關著作，發表 1篇論文得 5分，報

刊投稿每則 2分；相關文章發表每則 1分，得分總計以 10 分為限。 

（5）擔任全民國防教育相關課程授課師資，每項課程得 2分；辦理教材編撰工作，每項

可得 5分；辦理教案編撰可得 3分，得分總計以 10 分為限。 

（6）個人策辦全民國防教育創新、積極作為，每項作為得 5分；提供重要興革建議每則

2分，得分總計以 10 分為限；另秘書將視各薦報人教育推動力度及薦報事蹟加權

計分，並登註於秘書處綜合評分欄內，加分以 5分為限。 

3、考核作為： 

個人因推動全民國防教育工作，獲得主管（或相關）機關辦理獎勵者，屬「全國性質」

獎項者，分項可得 10分；屬「地方或單位性質」獎項者，分項可得 8 分；不屬全國、

地方或單位性質但仍符合評選指標之獎項者，分項可得配分之 6分；薦報單位足額薦

報，可得配分 5分，不足額薦報則不予給分；其餘分項依執行狀況給分。 

三、小計欄位由各薦報單位自評，綜合評分欄位統由秘書處審查佐證資料後填註，自評

表將併評選資料送各評審委員審查。 

四、表格不足得自行延伸。 

 


